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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030.06 254,292.21 194,526.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05.19 -226,336.43 14,872.0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9,226.04 5,124.29 42,478.2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074.41 99,440.54 104,975.5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0.09 11,974.69 20.5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0.00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300.53 116,539.52 147,474.2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5.72 1,063.07 71,347.19

投资支付的现金 687.60 7,052.57 94,763.33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0.00 0.00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0.00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03.31 8,115.64 166,110.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97.22 108,423.88 -18,636.2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52,357.20 2,070,653.71 2,420,545.6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20,000.00 390,000.00 166,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135.71 38,642.98 58,779.9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89,492.92 2,499,296.69 2,645,325.5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47,881.83 2,200,546.55 2,380,686.88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503.79 160,379.11 165,779.92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3,917.81 78,974.06 110,173.2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2,303.43 2,439,899.72 2,656,640.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10.51 59,396.97 -11,314.4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64 -2.12 1,133.9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690.25 -58,517.69 -13,944.7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828.42 91,346.11 105,290.8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0,518.67 32,828.42 91,346.11

（二）合并范围变动情况
1、2025年度
2025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0家，明细如下：

企业名称 变动原因 取得方式 对公司影响

上海复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 购买资产 无重大影响

上海复毓投资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 购买资产 无重大影响

厦门如意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厦门如意情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童涵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成都豫园南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SHANGHAI LOONG ATIRESTAURACAO LDA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天津百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亳州如意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豫捷实业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豫金造黄金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南京梧峰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成都复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无锡市复悦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YUMING COMMERCE SDN.BHD.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汉辰钟表（亚洲）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重庆复灿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无锡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湖北豫楚金珠宝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童涵春堂普育药店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2025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12家，明细如下：
减少合并对象 减少理由 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星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沈阳一世界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成都高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亚东泰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上海豫巢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上海豫旭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广州复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上海豫园量心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上海浦东新区高桥镇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上海童涵春堂普育药店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武汉海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珠海复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2、2024年度
2024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7家，明细如下：

企业名称 变动原因 取得方式 对公司影响

东莞市星豫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 购买资产 无重大影响

上海蔺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鲤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杭州茶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祺时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北方美谷（菏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共青城豫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共青城豫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豫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三亚复信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豫逸金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山东豫佳珠宝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辰光钟表维修（天津）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欣福满盈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高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复地复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豫瓴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共青城豫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豫笼实业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复信禧悦（太仓）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菏泽珠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深圳松鹤楼苏灶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泉州星鲤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复悦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三亚复星亚特旅居服务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愈感（浙江）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设立 无重大影响

上海豫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

无重大影响

2024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20家，明细如下：
减少合并对象 减少理由 对公司的影响

太仓策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长沙复地和美科技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三亚市复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海南省复地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成都市复地和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三亚市复能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上海金豫置业有限公司（注）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广州市星跃实业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广州复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上海复灏投资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娜趣化妆品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冲出天际（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时刻互动（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跨越云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武汉云尚高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上海瓴地数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上海智瓴仙科技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广州豫佳珠宝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豫畔（杭州）珠宝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Wei East, Inc.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三）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5年度/2025年12月31日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 1.11 1.22

速动比率 0.32 0.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5.32 60.40

资产负债率（合并）% 71.23 67.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7 0.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53 -5.87

（四）管理层简明财务分析
1、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5年12月31
日

占总资产
的比例（%）

2024年12月31日
占总资产
的比例

（%）

变动
比例

（%）
情况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64,095.99 0.56 41,115.41 0.34 55.89
同比增加主要系黄金T+D保证
金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82,371.73 1.59 265,799.55 2.20
-31.

39

同比减少主要系产业运营板块
应收账款回款时间性差异影响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22,305.58 7.16 1,471,229.88 12.19
-44.

11
同比减少主要系合营公司财务
资助余额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874.93 0.05 33,114.81 0.27
-82.

26
同比减少主要系公司出售部分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所致。

合同负债 169,829.77 1.48 491,089.45 4.07
-65.

42
同比减少主要系上年度合同负
债结转收入所致。

应付短期融资券 60,355.07 0.53 182,554.91 1.51
-66.

94

同比减少主要系公司2024年发
行的短期融资券于本年到期归
还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98,645.49 0.86 145,259.10 1.20
-32.

09

同比减少主要系公司待转销项
税及非金融机构借款较上年减
少所致。

应付债券 231,097.58 2.01 138,663.54 1.15 66.66
同比增加主要系公司新发行公
司债及中票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8,580.24 0.07 21,195.45 0.18
-59.

52
同比减少主要系公司有限寿命
主体少数股东份额减少所致。

2、现金流分析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052.02 425,315.96 -42.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54.93 38,811.97 76.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596.24 -382,212.32 31.8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6,324.45 76,602.81 -26.47

（1）2025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180,263.94万元，同比下降42.38%，
主要系本年公司物业开发与销售板块销售回款较上年减少所致。

（2）2025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29,842.96万元，同比增幅76.89%，主
要系本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及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减
少所致。

（3）2025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21,616.08万元，同比增幅31.82%，
主要系本年净偿还债务导致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减少所致。

3、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637,329.74 4,692,447.24 -22.49

营业成本 3,152,171.46 4,054,470.55 -22.25

销售费用 255,013.94 276,750.03 -7.85

管理费用 221,062.55 274,731.87 -19.54

研发费用 4,349.83 4,882.17 -10.90

财务费用 166,530.10 192,662.98 -13.56

所得税费用 -23,592.54 74,523.84 -131.66

2025年度，公司业务亏损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通过动态优化销售策略，加快推进房地产项目库存去化与资金回流，使得公司

物业开发与销售业务实际销售价格下降。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对于预计可变现净值低于账
面成本的项目，严格按照两者之间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受宏观经济及行业周期性调整影响，租赁市场供需关系变化导致部分持有物业的
出租率及租金水平承压。公司依据持有物业的实际租赁状况，对相关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了
公允价值评估，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4、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在合理水平，2023-2025年，公司利息保

障倍数分别为2.01、1.21和-1.50。
公司偿债资金来源及保障情况如下：

（1）物业销售与开发板块、商业综合运营贷款为项目开发贷及经营性物业贷款，均与项
目匹配，偿还来源为项目运营及销售资金回笼，贷款期限分布在1-3年及3年以上。物业销售
与开发板块最近两年分别去化97.68亿元和47.73亿元，公司资金回笼后优先用于偿还项目
贷款、公司其他贷款，剩余部分用于项目开发；因此，物业销售及开发的贷款与项目匹配，回
笼资金支撑性较强。截至目前，公司存量房地产项目以豫园二期、三期和三亚等核心优质项
目为主，2026年开始陆续进入项目结算周期，上述资金可以作为本次债券偿付的补充。

（2）除主营业务外，公司目前仍有预计价值在50-100亿元左右的可快速变现的二级市
场非核心资产，例如金徽酒股票、百联股份、泰康保险、重庆农商行股票等等。未来若有合适
的价格和对手方，公司也将考虑通过处置非核心资产的形式获取可用的流动资金。

（3）公司自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可作为偿债的保障。2025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为423.00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51亿元。

四、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公司到期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或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具体募集资金用途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
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公司债务结构确定。

五、其他重要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仅指对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以外

的第三方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293,391万元，占2025年12月31 日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9.
78%。

（二）重大未决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至2025年末，本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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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下属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复地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023,403,9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30%。本次办
理股票质押后，复地投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739,020,054股。

●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409,720,
64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1.93%。本次部分股票质押后，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
计质押股票1,862,001,000股，质押股份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77.27%。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接到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的告知函，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
股份办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上海复地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控股股
东一致
行动人

14,440,000 否 否
2026年5
月26日

2027年11
月26日

杭州工商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1.41% 0.37%
归还金融
机构借款

上海复地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控股股
东一致
行动人

46,300,000 否 否
2026年5
月26日

2028年11
月26日

杭州工商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4.52% 1.19%
归还金融
机构借款

合计 60,740,000 5.94% 1.56%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上海复川投资有
限公司

190,210,308 4.89% 190,210,308 190,210,308 100.00% 4.89% 0 0 0 0

上海复科投资有
限公司

84,389,671 2.17% 84,389,671 84,389,671 100.00% 2.17% 0 0 0 0

南京复久紫郡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49,004,276 1.26% 48,500,000 48,500,000 98.97% 1.25% 0 0 0 0

上海复晶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6,218,663 0.67% 23,205,436 23,205,436 88.51% 0.60% 0 0 0 0

上海艺中投资有
限公司

120,966,012 3.11% 120,966,012 120,966,012 100.00% 3.11% 0 0 0 0

重庆润江置业有
限公司

89,257,789 2.29% 0 0 0.00% 0.00% 0 0 0 0

上海复迈投资有
限公司

54,184,903 1.39% 47,400,021 47,400,021 87.48% 1.22% 0 0 0 0

上海复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23,403,904 26.30% 678,280,054 739,020,054 72.21% 18.99% 0 0 0 0

上海复星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53,189,929 1.37% 53,189,929 53,189,929 100.00% 1.37% 0 0 0 0

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81,645,795 2.10% 74,570,000 74,570,000 91.33% 1.92% 0 0 0 0

浙江复星商业发
展有限公司

365,163,041 9.38% 365,163,041 365,163,041 100.00% 9.38% 0 0 0 0

SPREAD GRAN
D LIMITED

131,841,042 3.39% 0 0 0.00% 0.00% 0 0 0 0

上海复昌投资有
限公司

48,441,594 1.24% 48,441,594 48,441,594 100.00% 1.24% 0 0 0 0

Phoenix Prestige 
Limited

24,258,103 0.62% 0 0 0.00% 0.00% 0 0 0 0

杭州复曼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23,330,719 0.60% 23,330,719 23,330,719 100.00% 0.60% 0 0 0 0

南京复远越城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9,251,680 0.49% 18,651,000 18,651,000 96.88% 0.48% 0 0 0 0

杭州复北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5,363,465 0.39% 15,363,465 15,363,465 100.00% 0.39% 0 0 0 0

上海复颐投资有
限公司

9,599,750 0.25% 9,599,750 9,599,750 100.00% 0.25% 0 0 0 0

合计 2,409,720,644 61.93% 1,801,261,000 1,862,001,000 77.27% 47.85% 0 0 0 0

注：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2.10%股份，通过上海
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
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17家企业持有公司59.83%股份，合计持有公司61.93%股份。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17家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01,241,000股，占复

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8.35%，占公司总股本的5.17%，对应融资余
额为人民币49,130万元；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838,931,000股，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34.81%，占公司总股本
的 21.56%，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 258,377万元。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
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分红、投资收益
等。

2、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行政法
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8日

(上接B85版)

证券代码：002808    证券简称：*ST恒久    公告编号：2026-037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提案4、《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未审

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上午9:15-9:25，9:30

-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火炬路38号，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代）兰山英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18人，代表股份129,477,52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687%。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6人代表股份111,103,53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33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2人，代表股份18,373,9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

8356%。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5人，代表股份20,225,
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851,6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8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人，代表股份18,373,9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
8356%。

公司董事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749,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525%；反

对15,725,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50%；弃权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9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2.2355%；反对15,725,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
7482%；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3%。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669,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906%；反

对15,725,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51%；弃权8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17,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8394%；反对15,725,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
7487%；弃权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9%。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667,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892%；反

对15,726,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65%；弃权8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15,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8305%；反对15,726,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
7576%；弃权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9%。

4、审议未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24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28%；反对

103,135,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552%；弃权9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1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8399%；反对15,715,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
6988%；弃权9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3%。

5、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664,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871%；反
对14,855,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38%；弃权95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12,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8172%；反对14,855,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
4512%；弃权9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16%。
6、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660,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836%；反

对14,857,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52%；弃权959,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08,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7949%；反对14,857,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
4606%；弃权9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45%。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666,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887%；反

对14,856,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38%；弃权95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14,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8271%；反对14,856,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
4517%；弃权9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12%。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8.1 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2026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660,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837%；反

对14,862,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88%；弃权95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08,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7954%；反对14,862,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
4833%；弃权9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12%。

8.2 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 2026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660,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837%；反

对14,862,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88%；弃权95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08,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7954%；反对14,862,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
4833%；弃权9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12%。

9、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3,6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887%；反

对14,855,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38%；弃权95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14,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8276%；反对14,855,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
4512%；弃权9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月鹏 谢行军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08    证券简称：*ST恒久    公告编号：2026-039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调整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选举公司董事长的情况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选举高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日止。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公司董事兰山英女士将不再代行法定代表人、董
事长职责。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高
钟先生担任。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指定专人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

二、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为保证各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公司于2026

年5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规定，特
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调整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高钟先生、李勇先生、方世南先生，其中高钟先生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方世南先生、兰山英女士、蒋悟真先生，其中方世南先生任主任

委员（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委员：林开涛先生、余仲清先生、蒋悟真先生，其中林开涛先生任主任委

员（召集人）；
（4）提名委员会委员：方世南先生、林开涛先生、高钟先生，其中方世南先生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特此公告。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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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6月17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月

1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06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6月10日
B股股东应在2026年06月05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

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1）。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5层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聘请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5.00 关于聘请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6.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0
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另，独立董事作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十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的内容详见本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9日、2026年3月14日和2026年
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十届董事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上述提案1.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将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凡符合会议资格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或法人

单位证明等凭证出席：
（1）个人股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本股东会通知附件2）及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国家股、法人股股东需持单位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受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本股东会通知附件2）及委托人的股权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持上述证件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地点：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5层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510623
3、登记时间：2026年6月16日（上午9:00－12:00，下午2:30－5: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联系人：梁继荣
电话：（020）29004523
电子邮箱：ygs@gdcg.cn
六、备查文件
1、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3、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429”，投票简称为“粤高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6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6月17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
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于2026年06月17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
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2.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聘请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5.00 关于聘请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

7.00
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ST同德    公告编号：2026-067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德化工”）及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65,388.7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2.10%，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5日和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30亿元的担保额度（最终以实际担保额度为准）。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金额在上述
30亿元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分配，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原有担保展期或
续保以及对被担保方已提供但尚未到期的担保余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
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4）等相关公
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同德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德爆

破”）、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科创”）与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忻府区
支行（以下简称“晋商银行”）签署《展期协议》。

本次签订的《展期协议》为公司原借款业务展期，公司全资子公司同德爆破及同德科创
为公司本次展期借款提供担保续作。本次担保主体同德爆破和同德科创是对同一融资事项
分别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

前次担保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09）

以上业务涉及的担保事项在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65,388.72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余额为165,388.72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
134,611.28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2220278L
注册地址：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西口镇焦尾城大茂口
法定代表人：张富铨
注册资本：人民币40,177.4248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6月10日
经营范围：许可事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可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饲料添

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事项：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
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饲料添加剂销售；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分支机构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分支机构经
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态环境材料制造；生态环
境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同德化工总资产342,546.63万元，负债总额251,
725.8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9,419.00万元，净资产90,820.80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7,
236.58万元，利润总额-110,502.5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9,341.21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6年3月31日，同德化工总资产341,068.42万元，负债总额251,476.74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169,302.18万元，净资产89,591.68万元，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642.40万元，
利润总额-1,230.1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9.8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经查询，公司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9）。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各方：
债权人：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忻府区支行
债务人：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西同德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
2、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

（1）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下列债权提供担保：①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
额最高额（币种及金额）为人民币118,729,809.70元。② 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保证
责任时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险费等，以及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公告
费、送达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③ 债权人自2026年5月25日（含该日）起至2027年4
月20日（含该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该期间为最高额担保债
权的确定期间。上述业务具体包括：人民币/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商业
汇票贴现、进口押汇、银行保函、商业汇票承兑、出口押汇，包括但不限于以上业务品种。

（2）本合同所担保的每笔业务的种类、金额、利率、期限等内容以相关主合同或相关凭证
为准。

（3）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和最高余额内，债权人发放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或者提供其他
银行信用时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

（4）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和最高余额内发生的业务，币种不限，保证人按原币种承担担
保责任。

3、保证范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利息、罚

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险费等，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
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4、保证方式
（1）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主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之间不分

份额，对债权人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对债务人所
负债务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2）不论债权人就被担保债务是否持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
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无论债权人是否执行了该等任何其他担保,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

的保证责任以及本合同项下设立的担保均不因此减免或受到其他影响，债权人均可直接要
求保证人根据本合同约定在被担保债务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或直接执行本合同项下设立
的担保，保证人对此无任何异议。保证人应在接到债权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的书面通知后5
个工作日内履行保证责任。

5、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

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三年。
（4）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5）在需征得保证人同意的情形下，若未征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或保证人拒绝延展主合

同履行期限的，保证期间仍为原定期间。
（6）主合同项下的借款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6、本展期协议系对原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部分条款的调整和补充。除涉及上述内容的

条款外，原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规定的其他各项条款仍然有效。展期后变更担保人或担保
物的，以另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0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65,388.72万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
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2.10%，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为33,074.16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42,253.36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32,771.58万元。

六、备查文件
1、《展期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